
公司代码：601952                                公司简称：苏垦农发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苏垦农发 60195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仲小兵 张恒 

电话 025-87772107 025-87772107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24楼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24楼 

电子信箱 skiad_ltd@163.com skiad_ltd@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278,568,050.84 4,000,616,956.66 5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10,511,298.92 2,555,012,030.28 92.1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2,256,303.14 400,367,501.10 -41.99 

营业收入 1,842,876,450.80 1,627,859,011.09 1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7,047,268.64 232,875,469.84 1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5,905,187.92 204,521,514.68 25.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89 10.27 减少1.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29 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29 10.3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8,2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7.84 719,151,097 719,151,097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国有法

人 

2.45 26,000,000 26,000,000 未知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其他 2.28 24,156,738 24,156,738 无   

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1 12,794,644 12,794,644 无   

上海千壹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0.88 9,372,440 9,372,440 无   

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80 8,525,081 8,525,081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

其他 0.62 6,519,584 0 未知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1,918,825 0 未知   

高月霞 境内自

然人 

0.09 984,900 0 未知   

UBS AG 境外法

人 

0.08 827,3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其全资子

公司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江苏农垦

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出资比

例 35%)，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持有江苏农

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江苏农

垦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的股权。 

公司股东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公司股东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

限合伙人（出资比例 17.5%），持有公司股东江苏农垦诚

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江苏农垦

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的股权，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均为陈智海。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农业生产

总体平稳。水稻市场价格稳中略升；大米市场有所复苏，但竞争仍十分激烈；稻种市场种源数量



充足，供过于求，销售压力增大。 

公司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形势和突发自然灾害的考验，坚持稳中求进，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经营业绩呈现稳中向好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8.43 亿元，净利润 2.69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67 亿元，与上年同期比，同口径分别增长 13.21%、15.49%、

14.67%。 

（一）夏粮生产再获丰收。 

在去年秋播遭遇连续强降雨，播种质量为近年最差的严峻形势下，公司及早制定落实抗灾应

变措施，加之今春总体天气好， “三夏”工作落实积极有效，今年夏粮总产单产均为历史较高水

平，大小麦总产 9.11 亿斤。入库种子水分、纯度、净度等指标均符合种子质量标准。小麦容重高、

色泽好、病粒占比低，夏粮品质好于预期，实现了灾年高产。 

（二）标准化生产能力提高。 

继续巩固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苏垦米业、大华种业订单种植面积持续增长，水稻种自主品

种繁育 7.7 万亩，比上年提高 42.6%。强化集中管控协同，“五统一”生产措施有效落实。强化技

术支撑，实施浸种催芽等技术 68 万亩。做好病虫害防治，结合叶面喷肥，防病保叶防早衰，实现

增粒增重。落实水稻机插面积 82.7 万亩，水稻钵形毯苗机插技术 24 万亩、水稻钵苗摆栽技术 6

万亩，示范推广水稻微喷灌育秧 8 万亩。 

（三）龙头企业加快发展。 

大华种业突出抓好品种研发，加入国家良种培育重大联合攻关项目。在市场需求不旺的形势

下，稻种销量与上年基本持平。苏垦米业重在提品质、创名牌、拓市场。调整优化市场布局，扩

大直销和企业用粮业务、新增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的网络拍卖业务，扎实推进电商经营发展。

被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局评定为首批“中国好粮油行动示范加工企业”。 

（四）科技研发有所突破。 

公司今年科研项目立项 52 项，上年继续研究项目 6 项；申报农业部项目 2 项、省科技计划项

目 2 项；完成国家级、省级、公司等试验及研究课题 102 项，其中国家级试验 44 项、省级 13 项。

自主品种选育再有突破，水稻、玉米各有 1 个新品种（系）正在进行国家生产试验，1 个高抗赤

霉病小麦新品系完成国家生产试验，有望通过国家审定；17 个小麦、水稻新品种（系）参加国家、

省级有关试验或预备试验。申请小麦品种权 3 个，受理 3 个，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五）投资拓展稳妥有序。 

上半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6 亿元，其中新建、改建水泥晒场 17.5 万平米，新增烘干线

8 条、新增烘干能力 3200 吨/天。 

与南通市港闸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流转土地 3672 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的通知。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

上文件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计入营业外收入。公司本报告期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补助 59,045,844.45 元，从营业外收入调整到其他收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